邀请外国人来华保证书
 
我单位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，拟邀请                  （护照姓名）等     人拟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入境时间）来汕，停留     天，需申请     个月有效的       次入境签证，并郑重保证如下：

一、外国人来华邀请核实单（以下简称“核实单”）是重要的政府文件，本单位保证不通过任何形式的中介代办机构申办核实单，保证提供真实合法的申办材料；
二、签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，本单位将支持申请结果并敦促和监督被邀请人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不从事与来华身份不符的活动。如被邀请人在华有违法犯罪行为，我单位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；

三、对获批签发的核实单，制定专门的保管制度，指定专人妥善保管；不提供给不相干的单位和个人；提醒被邀请人做好保管工作，不得提供给境外无关机构或人员，严防被中介机构利用核实单作宣传、招揽生意等；

四、被邀请人在入境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住宿登记，或在入境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居留手续；

五、被邀请人未经我单位和市外事局书面同意，不擅自申请更改签证类别或延长签证期限；

六、掌握被邀请人来华后活动情况，在其签证期满按期离境后，1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外事部门履行销签手续（入境、出境日期及口岸），出现异常及时向市外事局等部门报告；
七、上述被邀请人在华所需生活费用和回国费用均已落实。如因我单位的原因造成上述被邀请人在华滞留或生活无着，我单位将负责其在华相关费用和遣返回国的费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

邀请保证单位法人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邀请保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拟邀请外国人名单如下：

	姓名（英文）
	性别
	国籍
	职业
	护照号码及有效期限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机构组织代码证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，否则，本保证书无效。

